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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城县大西沟镇草莓育苗基地建设合同书

项 目 名 称： 霍城县大西沟镇桃花村无土草莓采摘园建设项目

委托方（甲方）： 霍城县大西沟镇人民政府

服务方（乙方）： 创璟农业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2025 年 5 月 26 日



第 2 页 共 4 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双方就育苗大棚项目的工程建

设，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工程名称: 霍城县大西沟镇草莓育苗基地建设项目

二、工程地点： 霍城县大西沟镇桃花村三组

三、工程内容：新建 GP-625 型装配式圆管钢管单体棚 30 组约 10800 平方米，并

配套育苗盆、种植基质等其他附属设施。

四、工程承包范围：（详见合同附件：1、工程量清单，2、工程图纸）

五、工程施工标准：育苗大棚行业标准

六、签约合同价:

本合同签约价为：人民币￥1166000.00(大写)：(壹佰壹拾陆万陆仟元整）；

本合同最终以审计为准，审计标准为合同附件中工程量清单单价（为固定单

价）乘以实际施工材料数量的和为结算价。

七、甲方责任与义务：

（一）甲方向乙方提供新建育苗大棚用地，包括临时用地， 并负责支付其占用

土地的一切补偿费用。

（二）甲方负责办理育苗大棚建设需要的一切有关政府审批和有关供水、供电等

的审批工作。

（三）甲方负责安装场地的道路修筑、场地平整，并免费提供工程建设需要的临

时用水和电，并在育苗大棚完工调试前将正式电力接到育苗大棚电源箱。

（四）甲方在乙方所有设备材料运抵现场后，负责提供安全的放置场所。

（五）乙方工作人员在安装调试期间，甲方需提供其住宿与用餐，餐费由乙方自

理。若对当地之事务有疑问，甲方有责任协助咨询和协商解决。

（六）按照合同约定条件，按时向乙方付款。

八、乙方责任与义务：

（一）乙方负责合同范围内育苗大棚工程所需材料、构件和设备等的采购、生产

加工及质量。

（二）乙方负责合同范围内育苗大棚工程的安装，对安装质量把关，对安装质量

承担责任，在安装过程中所产生的安全问题由乙方自行负责。

（三）安装工作所需的工具、设备乙方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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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方应对本工程项目施工全过程的安全工作负全面责任，承担施工人员安

全及设备一切责任事故的全部责任，与甲方无关。

（五） 按合同约定条件，按时完工，交付甲方使用。

九、工程期限：

（一）甲方预付款及施工工地具备开工条件经双方在开工令上签字确认后次日算

起，乙方须在 90 个日历天内完成工程所有合同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并交付甲

方验收。

（二）在工程安装期间，若遇雨天或在覆盖薄膜时遇五级以上大风影响施工时等

不能施工情况，工期将顺延 。

（三）因甲方场地问题或其它原因导致工程拖延或停工时，根据实际情况，双方

协商相应地延长工期。

十、技术培训：

育苗大棚建成后，由乙方负责免费为甲方的技术人员就育苗大棚的操作及维修进

行培训 。

十一、验收接管：

（一）乙方于工程完工时，应及时通知甲方。

（二）甲方应在接获乙方的前项通知后 3 日内验收，验收合格后，甲方须即行

管理，双方同时签署验收证明书。

（三）验收时若有不合格项，双方签订整改意见书，并在限期内修理完成，双方

再次会同验收，复验合格后，甲方应即行接管，双方同时签署验收证明书。

(四）本次验收为甲乙双方的内部实际建设面积的复合及双方意见的整合。

十二、付款方式：

（一）、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生效，甲方向乙方预付材料准备金合同总额的 30 %。

（二）、乙方人员及材料运抵施工现场并完工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80 %。 （期间可根据施工进度支付工程款）

（三）、工程完工后，甲方须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由甲方组织审计结算，审计

结算完成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97 %。

（四）、余下 3 %作为质保金，以履约保证函形式一次性支付乙方，保函应有甲

方认可的金融机构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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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其它

（一）本合同是甲、乙双方就育苗大棚买卖及安装调试等事宜达成的具有法律效

力的

文件。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无权变更。

（二）合同的附件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一起享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三）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至工程完成、

验收及付清款项后自动失效。

（四）在甲方没有按合同要求付清所有育苗大棚货款时，育苗大棚所有权归乙方，

乙方有权处理育苗大棚。

（五）其它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合同附件 1：投标文件的报价单

委

托

方

∧

甲

方

∨

名称（或姓名） 霍城县大西沟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联系人

住址（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帐号

邮政编码

服

务

方

∧

乙

方

∨

名称（或姓名） 创璟农业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联系人 朱万兴

住址（通讯地址） 兴化市临城街道经济开发区兴安路 3号

电话 15996046499

开户银行 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

帐号 3212810271010088888880

邮政编码






























































